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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地檢署社會勞動執行機構研習暨座談會 

--建立正確職安觀念 精進監督管理知能 

 

   為強化社會勞動執行機構管理效能，增進機構之間學習機會及提

升職安意識，臺東地方檢察署於 113 年 5 月 14 日舉辦社會勞動執行

機構研習暨聯繫座談會，邀集轄內 26 個社會勞動執行機構與觀護同

仁共同參與，強化彼此橫向聯結關係，並建立嚴密、完善之監督平臺。 

   本次活動由陳妍萩主任檢察官以「社會勞動制度的意義」作為開

場，從刑罰型態的轉變到社會勞動的價值，鼓勵大家將司法力量延

伸至家庭、社會，引導個案從「心」出發，讓刑事司法更有溫度。

並邀請江佳蓉政風主任進行廉政宣導，透過重大新聞事件案例分

析，呼籲執行機構遇有不法情事發生，應立即向本署反應，同時提

供多元的檢舉管道供參考。 

   為建立勞動機構正確職安觀念及避免勞動意外發生，本次特邀請

社團法人花蓮縣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協進會張銘偉秘書長，以「職業

安全衛生法」提醒各勞動機構有責任落實職場安全，並透過實務案

例分享勞動中應注意之安全觀念，督促勞動人確實配戴防護用具，

落實安全防護機制及風險管理。 

   本署藉由業務聯繫座談會，與社會勞動執行機構進行意見交流。

由許玄宗主任觀護人、黃紫柔觀護人針對機構督導執行業務上面臨

的問題，例如勞動人遲到早退、機構督導無法負荷案量之困境，進



行雙向討論及溝通，並特別對於勞動人的監督與管理層面的相關規

範予以提醒，期盼使社會勞動制度的推動，能達到最佳執行效能。 

 

本署社會勞動執行機構遍布臺東縣各鄉鎮市，共計 26個執行機構參與本次活

動，一同支持社會勞動業務精進與交流。 



 

陳妍萩主任檢察官致詞提及社會勞動的意義：服務他人、回饋社會、維持家庭

功能、轉心向內。 


